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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28286514]实验实训中心关于印发《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的
通知

各处（部、室）、各系（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2024年职业院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24〕1号）要求，进一步强化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教学科研秩序，结合我校实际，现修订《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附件：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
  

实验实训中心
   202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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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实验实训中心      2025年 3月26日印发



 附件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
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构建学院、教学单位、实验实训室三级责任体系，实行全员安全责任制。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校所有实验实训室及使用实验实训室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 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第四条 实验实训中心职责
1.中心负责人：统筹制定安全规程，组织安全检查，每学期全面检查不少于4次；
2.实验实训室管理员：
（1）负责日常巡查、设备维护及“5S”管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2）监督用电、消防设施状态，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3）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并验收。
第五条 实验指导教师及学生职责
1.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对操作安全负直接责任；
2.发现隐患立即报告，配合整改并参与应急演练。

第三章  安全管理要求
第六条 设备与设施管理
1.管理员定期检查机器设备状态；
2.严禁私拉乱接电线，大功率设备独立供电并接地保护；
3.实验结束须关闭设备电源，管理员每日核查。
第七条 水电与消防安全
1.实验实训室按规范安装用电设施，配电箱配备漏电保护器；
2.按标准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每月检查有效性；
3.安全通道禁止堆放杂物，应急照明及疏散标识定期维护。
第八条 5S管理
1.实验实训室物品定置摆放，工具归位，保持环境整洁；
2.每日实验后清理台面，每周开展全面清洁。
第九条 日常安全检查
1.日巡查：管理员每日检查设备运行及环境卫生；
2.周抽查：中心负责人每周抽查重点区域；
3.月总结：中心每月汇总检查结果并优化管理流程。

第四章 应急管理
第十条 应急预案
1.制定火灾、触电等专项预案，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演练；
2.实验实训室明显位置张贴应急联系电话（火警119、急救120）。
第十一条 事故处理流程
1.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保护现场并逐级上报；
2.应急小组（中心负责人）组织人员疏散及设备保护；
3.事后48小时内提交事故报告，分析原因并整改。

第五章  安全教育与准入
第十二条 安全培训
将安全教育纳入师生培训计划，未经考核合格者不得进入实验实训室。
第十三条 准入制度
[bookmark: OLE_LINK22]1.在正常课程外，使用实验实训室前需提交《实验实训室申请表》；
2.高风险项目需经实验实训中心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

第六章 考核与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责任落实
1.实验实训中心与管理员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纳入绩效考核；
2.每月通报安全检查结果，整改不力者取消评优资格。
第十五条 责任追究
1.未履行安全职责导致事故的，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或处分；
2.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实验实训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各实验实训室可根据实际制定细则，报中心备案。

附件：实验实训室使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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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验实训室使用申请表
 年     月    日
	申请部门
	
	责任教师
	

	申请用途
	

	使用周次
	第    周
	星期
	教室名称：

	教学内容：

	
	
	上午
	下午
	教学课程：
	

	
	
	1-2
	3-4
	5-6
	7-8
	
	

	教务处意见
	审批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以下由实验实训中心填写：

	实验实训中心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签章）


注：1.非教学用教室，未经实验实训中心同意不提供多媒体设备；
2.非教学借用一次申请最多不超过一天；
3.不得随意占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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